附件3：

限额标准以下委托代理机构采购工作流程（2025年版）
	序号
	业务流程
	业务主体
	主要业务内容

	1
	申报采购申请
	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根据本单位办公、教学、科研需要向主管部门或学校提出申请。

	2
	审核预算
	计划财务处
	学校计划财务处审核预算，无预算的驳回。

	3
	预算评审
	项目单位  计划财务处

审计处  


	打包后达到赤峰市本级限额标准（80万元）的项目，计划财务处报送市财政评审预算。未达到赤峰市本级限额标准的项目，计财处转审计处评审预算。

	4
	确定采购组织形式、采购方式、抽取代理机构
	项目单位、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依据预算评审结果和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有关政策，项目单位确认委托代理机构组织形式、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询价、竞争性磋商等），项目单位在学校一网通服务平台办理、抽取分散采购项目采购代理机构。

	5
	委托采购实施
	项目单位、采购代理机构
	项目单位经办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协议，联系抽取的采购代理机构办理委托采购事项。

	6
	编制采购文件、论证采购文件
	采购代理机构、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代理机构编制采购文件；采购代理机构组织专家、项目单位依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清单》等论证审查采购文件的合法性、公平性。

	7
	采购文件复核
	项目单位、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项目单位经办人、负责人，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业务科室、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复核采购文件。

	8
	发布采购公告、文件
	采购代理机构
	采购代理机构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或内蒙古自治区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等网站发布采购公告、文件。（1、询价、竞争性谈判：不少于3个工作日2、竞争性磋商：不少于10日）。

	9
	开标、评标（评审）
	采购代理机构、项目单位采购人代表
	采购代理机构依法依规组织开标评标（项目单位负责人、经办人受法人委托作为采购人代表参加开标、评标）、评标小组及采购代理机构出具评标（评审）报告。

	10
	确认、公示成交结果

发出中标（成交）通

知书
	项目单位、采购代理机构
	项目单位出具确认函确认排名第一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公示成交结果。

由评标（评审）小组直接确定排名第一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无需出具确

认函，采购代理机构公示成交结果。

成交结果公告结束无异议，采购代理机构办理中标（成交）通知书通知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

	11
	签订合同
	项目单位、学校合同审签部门、党政办
	项目单位依据采购文件中合同模版和中标供应商响应文件拟定合同，履行学校合同审签流程、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后由学校法人或负责人签订合同（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加盖公章。

	12
	接货、验收、资产入库等
	项目单位、资产管理部门、归口管理部门、财务部门、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项目单位接收、初验货物组织安装调试培训，属资产类的资产管理部门监督验收、办理入库出库。工程类项目由项目单位、归口主管部门、使用部门验收合格后，报审计处进行结算评审出具评审意见。服务类项目原则上由项目单位、主管部门、被服务单位或人员代表验收，出具验收报告。

	13
	采购档案归档
	项目单位、归口管理部门、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学校各项目单位应对采购形成的采购文件收集、整理、妥善保存，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已办结项目的采购文件资料在办理合同款支付前及时建档，纸质原件（全流程线上采购的为电子档案）档案项目单位按照赤峰学院档案管理办法规定送交档案室归档。采购文件的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15年。项目单位在12月15日前向学校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本单位年度集中采购项目台账（统计表）。



	14
	合同款支付
	项目单位  财务处

审计处
	项目单位到学校财务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工程类项目审计处结算评审后）办理合同款支付。


备注：自治区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预算金额（评审后）达到15万元（科研项目18万元）不足80万元（赤峰市本级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货物、工程、服务项目按此流程办理。自治区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所列项目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所采购的科研仪器设备。高校、科研机构所采购科研仪器设备，如按照集中采购目录规则无法满足采购需求的，可以突破集中采购目录规则进行采购，但仅限用于科研的仪器设备，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普通办公设备。
